
建安区瓶装液化气安全检查清单
1、 餐饮用气场所
1、 签订供气合同、张贴燃气安全知识告知牌、填写检查报告单。
用气单位必须与供气单位签订合法有效供气合同，负责供气单位在供气后负责对用气场所安全检查，并填写检查报告单，双方确认签字。供气单位负责张贴燃气安全知识告知牌。
2、 同一场所严禁使用多种火源；
3、 用气场所需配备4公斤以上干粉灭火器不低于两具，且不可单具摆放；
4、 用气场所需配备灭火毯，至少一条；
5、 严禁钢瓶放置在地下室、半地下室、低洼地带。
6、 使用及放置钢瓶、燃具室内严禁堆放易燃易爆物品。
7、 燃气用户应具备处理初期燃气泄漏的基础知识。
2、 连接软管
1、使用燃气专用不锈钢波纹软管，长度不应超过2米；
2、禁止软管穿墙、连接使用三通；
三、液化气钢瓶
1、使用智能钢瓶，有可追溯信息二维码且可追溯信息完整。
2、瓶体有许昌液化气企业标识、服务电话。
3、年限在四年期以内，超过四年必须有检验标志。
4、外观完整，无磕碰或变形。
三、紧急切断和报警器
1、紧急切断和报警器使用方能提供生产厂家、型号、批号、制造日期、合格证。
2、紧急切断单独按照在阀门与软管连接处或与阀门一体。
3、报警器安装离地30公分高，工业级报警器需与紧急切断联动。
四、减压阀
定量减压阀，不可调式。（传统可调节压力大小的减压阀严禁使用）
五、燃气灶具
1、家用型需有3c认证。（餐饮业猛火灶不在列）
2、需有熄火保护装置。
许昌市瓶装液化气公司联系电话：
神力公司3332636
新丰公司3326237
神州公司3361111
双利公司56720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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